高雄市立中正高中114學年度第1學期
國中第3次教學研究會議紀錄—數學領域 
一、時間︰民國 115年 01 月 07  日(星期三) 14：20 ～ 16：00  。
二、地點︰數學科專科教室（5F）               
三、簽到表：如附件
四、主席致詞：
五、宣導事項：如議程
六、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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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討論事項
	1. 關於115學年度彈性課程計畫:有意申請之領域填寫課程規畫表及評鑑附表2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評鑑表，於開學第三周(115/03/12)繳交。(教學組)

	●討論：依說明辦理。

	2. 關於114學年度課程評鑑：已寄信請各領域召集人協助任課老師於114/12/01(一)前繳交「表5:課程實施評鑑表」(彈性/部定皆要)，以利期初課發會時進行討論。(教學組)

	●討論：已於11/21完成繳交。

	3. 請協助填寫寒假作業與補考範圍表並繳回試務組。
補充：今年翰林提供的寒假練習卷如下：
國一：第一冊各科7卷     國二：第三冊各科7卷   國三：第五冊各科8卷+一～五冊模考6卷
作答時間：1/21～下學期開學
開學後可請教務處提供：全校各年段成績、排名

	●討論：1.依說明辦理，填寫完後繳回試務組。
            2.有關寒假練習卷，感謝學校的建議與安排，盼能訂定獎勵制度鼓勵學生作答。

	4. 請各科協助討論116年度教學設備需求，並完成「116年度各科教學設備需求表」做為編列116年度各科設備預算參考。(如附件三) (設備組)

	●討論：目前暫無需求。

	5. 請於教研會時觀看線上大屏操作影片，並於會議記錄中增列兩張照片(設備組)

	●討論：「高雄市中正高中班級大型觸控電視使用管理規則」，請參閱附件一。

	6. 國中部數學及自然科校內競賽已於12月12日(五)辦理，選出代表本校參加115年3月8日(日)於英明國中辦理之高雄市國中數學競賽，請指導教師利用寒假期間或下學期進行指導，感謝老師協助。(設備組)

	●討論：依說明辦理。

	7. 請各學科善用科技化評量測驗結果及行動載具進行差異化教學及辦理學習扶助課程，有效提升學生學力。

	●討論：請同仁於學期結束(1/9)前登入學習扶助系統觀看學生測驗結果(系統登錄如有疑問請洽試務組)，並善用系統中”結果報告” 施測後回饋訊息與學生學習教材進行學力補救。

	8. 115年暑期學藝活動，國二上課日期7/20-8/14日，國三上課日期7/13-8/14日或7/20-8/21（因應夏日樂學計畫）。

	●討論：1.轉達國一導師的想法：盼國二上課週數能減少為三週。
            2.考慮到教師課稅問題，希望維持國三上課日期7/13-8/14日。

	9. 有關【中正高中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導師聘任實施要點草案】之內容，詳見附件二。

	[bookmark: _GoBack]●討論： 建議修正內容請見附件。



八、臨時動議或其他對學校建議（若無請填無）
	⯄科內事務決議留存
	「115學年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申請」，如附件，供同仁存參。

	⯄建議
(僅告知不須行政回應)
	

	⯄建議或提案
(須行政回應)
	



九、散會（16：00）

附件二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導師聘任實施要點草案
經 101 學年度期初校務會議第一次定訂
經 101 學年度 09 月 03 日擴大行政會報第一次修訂
經 101 學年度 09 月 17 日行政主管會報第二次修訂
經 101 學年度 11 月 27 日導師遴選委員會第三次修訂
經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定通過
經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依據教師法第32條第七款及第九款，教師負有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
       會教育活動、擔任導師之義務。依據高雄市中正高級中學教師教師聘約第8條，教師有
       擔任導師及行政職務之義務。
第二條 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18-21條及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第7條第九款，
       高級中等學校為辦理教務、學生事務、總務、資訊、特殊教育等事務、視學校規模及業務
       需要設處（室）一級單位，並得分組為二級單位辦事。一級單位主任，除總務單位之主任
       得由教師兼任或職員專任外，其餘均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二級單位組長，除總務單
       位之組長由職員專任、學生事務單位負責生活輔導業務之組長得由具輔導知能之人員兼任
       外，其餘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或由職員專任。輔導處（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於專
       任輔導教師中遴聘一人兼任之。圖書館置主任一人，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之人員專
       任，必要時得由具有專業知能之專任教師聘兼之。
第三條 依據 101 年 9 月 5 日部授教中（二）字第 1010516111 號函頒佈，高級中等學校訂定
       教師擔任導師辦法及聘任導師注意事項辦理。
第四條 依據教育部 101 年 8 月 9 日臺國（四）字第 1010134056 號函頒佈，國民中小學聘
       任班級導師注意事項辦理。
第五條 本要點之目的如下：
1、 建立行政及導師遴聘制度，行政及導師任期合理化。
2、 建立公開、公平、人性、制度化的原則，讓全體教師參與行政及導師工作。
3、 建立兼職行政及導師輪替制度，以促進和諧的教學氣氛與學校文化，協助校務順暢推動。
第二章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導師遴選委員會
第一條 成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導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辦理教師兼任行政職務、
       導師遴選相關事宜，權責如下：
1、 審核教師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導師積分」及「緩任行政、導師資格」。
2、 依學校整體師資員額、課程需求及保障學生受教權益之原則，審核下學年度教師兼任行政職
 務、導師之規劃表。
3、 審議下學年度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導師名單及學期中導師更換名單。
4、 向校務會議提案修訂本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導師遴選聘任實施要點。
第二條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導師遴選委員會由校長、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主
       任教官、人事主任、中正高中教師會代表、教學組長、訓育組長及各領域（科）主席（召集人）所
       組成（國中部九人，高中部六人），由秘書擔任執行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人事主
       任擔任副執行秘書，遴選委員皆為無給職。
第三條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導師遴選委員會應於每學年開始前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會議須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能做成決議。
第三章 遴選資格
第一條 本校教師具有下列資格，得免擔任導師：
1、 經學校聘兼秘書、主任、組長。
2、 經學校聘兼自造科技中心執秘、生涯規劃學科中心執秘、專(兼)任輔導教師及協辦
 行政等職務。
第二條 本校教師具有下列資格，得申請緩任導師：
1、 連續兼任導師三年且為畢業班導師或擔任主任、組長滿二年卸任者，新學年度得優
    先緩任導師職務一年。
2、 當選下一學年度中正高中教師會會長者。
3、 遴選年度已提出退休申請之教師（每人限申請一次）。
4、 懷孕教師或身體特殊狀況需求，檢附醫師證明者。
5、 有健保局重大傷病卡及當年度公立醫院或醫學中心證明需休養或治療。
6、 具備上述資格者，提出緩任申請表後，由委員會審議之。
第三條	本校教師具有下列資格，得申請緩任行政職務：
1、 懷孕教師或身體特殊狀況需求，檢附醫師證明者。
2、 有健保局重大傷病卡及當年度公立醫院或醫學中心證明需休養或治療。
3、 具備上述資格者，提出緩任申請表後，由委員會審議之。
第四條  代理教師不得擔任導師，除遇特殊情事時，由委員會決定之。
[bookmark: _Hlk215489172]第四章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導師遴選作業
第一條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導師遴選程序：
1、 階段一：聘任主任，與特殊事務之職位(自造科技中心執秘、生涯規畫學科中心  
             執秘)。
  遴選制：由校長徵詢有行政經驗或資格之教師優先擔任，並由校長聘任之。
2、 階段二：聘任組長，與特殊事務之職位(高中課務協辦)
  遴選制：由各處室主任徵詢有意願之教師擔任，續任者優先，經主任同意，並由
          校長聘任之。
  積分制：遴選制遇困難，依積分由低至高聘任。若組長缺額二位以上，由上列人
          選積分較高者優先選擇職務，積分相同者先協調後抽籤決定之。
3、 階段三：聘任導師(導師任期至少以連續3年為原則)
     遴選制：由學務主任徵詢有意願之教師擔任，並由校長聘任之。若志願人數大於 
            需求數，則依積分由高至低依序聘任。
  積分制：遴選制遇困難，則依積分由低至高依序聘任。積分相同者先協調後籤決
          定之。
4、 階段四：聘任協辦行政
  遴選制：由各處室主任徵詢有意願之教師擔任，並由校長聘任之。
  積分制：遴選制遇困難，則依積分由低至高依序聘任。若協辦行政缺額二位以
          上，由積分較高者優先選擇職務，積分相同者先協調後抽籤決定之。
[bookmark: _Hlk215493478]第二條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導師遴選作業程序：
1、 本年資積分計算方式，以任職本校年資為主（含代理期間）。人事室每年3月底前公布教師積  
  分，積分有誤者，於每年4月15日前檢附相關資料送人事室修正。
2、 每年4月初由秘書室通知教師於4月30日前視個人需求繳交「積分調查表」、「擔任行政職
  務、導師意願調查表」或「緩任行政職務、導師申請書」，並以此意願表為參考，作為遴選
  制徵詢職務意願之依據。逾期未繳交者新學年度是否擔任行政職務、導師，由委員會依本要
  點決議。
3、 [bookmark: _Hlk216188512]每年5月31日前由教務處依學校整體師資員額、課程需求及保障學生受教權益之原則，提出  
  初步規劃表，彙送學務處擬定導師建議名單。
4、 由學務處查核全校教師導師年資積分、意願及緩任導師資格，將下學年度導師建議名單送委
  員會審議。
5、 每年6月上旬，由校長與主任依本要點聘請教師兼任各項職務，若尚有職務空缺，須於6
  月中旬前公告。
6、 每年6月下旬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公佈遴選結果，7 月上旬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三條 導師遴選應依各領域(科)所需員額分別作業，其順位如下：
1、 順位一為自願擔任導師者（若自願擔任導師人數多於應任導師名額則以積分較高者為優先）。
2、 順位二為上年度申請緩任者，緩任原因解除。
3、 順位三為無緩任導師資格且積分較低者。
4、 順位四為具緩任導師資格而積分較低者。（若同一順位且積分相同，以年齡較小者優先擔任
  導師（依年月日比序）；若年齡亦相同則抽籤決定之）
5、 順位五為如有特殊狀況得由當學期之委員會召開臨時會議決定之。
第四條 積分計算方式如下：
1、 擔任本校秘書、主任及中正高中教師會會長期間，每年 3 分。
2、 擔任本校組長、自造科技中心執秘、生涯規劃學科中心執秘，每年 2.5 分。
3、 中途接任(後母班，學期或學年)導師，當年度給予積分 2.5 分。
4、 擔任導師期間，每年 2 分。
5、 擔任本校協辦行政：每年 1.5 分(若協辦行政減授 2 節者，則每年 1 分)
1. [bookmark: _Hlk217379003]教務處：副組長(教學、註冊、設備、實研)、高中優質化協辦、高中課務協辦、國中課務協辦、高中課程計畫協辦、高中全英計畫協辦、高中部分領域雙語協辦、國中部分領域雙語協辦、高中學習歷程協辦、教學組協辦。
2. 學務處：副組長(訓育、衛生、體育)、高中彈性學習協辦、生輔性平協辦、國中童軍團長、午餐秘書、體育班召集人。
3. 輔導室：國中資源班導師、高中特教協辦、國中特教協辦、國中快樂創意班導師、招生宣導協辦、國中技藝班（合作式）導師。
4. 圖書館：高中第二資訊執秘書、國中第二資訊執秘、均質化協辦
6、 專任輔導教師、國中兼任輔導教師：每年 1.5 分
7、 上述條件重複時，以最高分數擇優採計，並額外加 0.5 分。
8、 單次擔任代理導師達 1 個月以上額外給予 1 分，每學年以加 2 分為限。
9、 擔任本校專任教師，每年 0.5 分。
第五章 導師之更換或代理
        獲遴選兼任導師者，於學期中若遇特殊狀況（如重病）確實無法擔任導師工作，得以書
        面並檢附證明，向學務處申請更換導師，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准。
1、 第一順位由該班級副導師擔任之。
2、 第二順位由該班專任教師之無緩任導師資格且積分較低者擔任。
3、 第三順位則由全體專任教師積分較低者擔任。
  （同一順位且積分相同，以年齡較小者優先擔任導師（依年月日比序）；若年齡亦相同則抽
    籤決定之）
第六章 獎懲措施
        教師擔任行政職務、導師工作，其表現優異者，學校得於每學年度結束時，列舉事實，
        報請學校成績考核委員會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獎勵。表現不佳者，得於學年度結束時調
        整其職務，必要時得移請相關委員會審議，並依審議結果辦理。
第七章 附則
第一條  教師因不當管教，違反教育相關規定，經處分後不適任導師時，得學期中由學務處提報
        委員會審議並以書面通知免兼，其職缺依第五章辦法辦理。
第二條  依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兼任行政職務、導師之權利與義務依相關法
        規辦理。
第三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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